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重訴字第572號

原      告  青上化工（廈門）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南宏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陳雅珍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陳俊豪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，除本條例另

　　有規定外，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；民事法律關係之行為地或

　　事實發生地跨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者，以臺灣地區為行為

　　地或事實發生地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下稱

　　兩岸條例）第41條第1 項及第45條各有明文。另訴訟，由被

　　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

　　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、第15條第1 項亦有明定

　　。且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規定，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

　　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

　　管轄法院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原告乃大陸地區設立登記之公司乙情，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

　　基金會核驗之授權委託書、公證書、最新營業執照等附卷可

　　稽（見本院卷第147 頁至第151 頁、第159 頁至第165 頁）

　　，揆之首開規定及說明，兩岸條例未規範管轄權之程序事項

　　，仍得依法庭地法之我國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及國際規範

　　等為法理，本於當事人訴訟程序公平性、裁判正當與迅速等

　　基本原則，以定其管轄法院。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為謀個人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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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利，違背忠實執行職務之責，利用伊擔任其董事長共20餘年

　　期間，自民國88年至112 年間以借款為名，利用現金支出、

　　銀行現金支票或轉帳、單位商務卡支付及其他方式套取原告

　　資金，從中侵占其鉅額款項共計人民幣2,584 萬餘元，顯構

　　成侵占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所得利益當屬無法律上原因

　　致其受有損害，被告對其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返還不

　　當得利之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

　　179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基上，本件核屬因侵權行

　　為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之事件無訛。

　㈡惟自被告最新戶籍資料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

　　戶基本資訊彙總、歷來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以觀，

　　伊戶籍址係位於高雄市新興區，又均以高雄為入出境地點，

　　申請信用卡時填載之地址亦全位在高雄市，堪認伊住所應位

　　於高雄市而與本院管轄範圍無涉。迨本院於113 年8 月14日

　　北院英民愛113 年度重訴字第572 號函命於原告釋明由本院

　　管轄之因素，原告雖陳報被告擔任訴外人青上化工廠股份有

　　限公司（下稱青上化工廠公司）之監察人，故係在青上化工

　　廠公司登記址即臺北市中山區執行監督公司業務，另伊尚有

　　在臺北市中山區之居所云云，惟姑不論青上化工廠公司與原

　　告間實屬不同法人格，且監察人非如董事經常在公司內執行

　　職務外，據原告民事起訴狀所載內容，被告係「任董事長期

　　間卻將公司之財產及存款隨意花用與胡亂報銷，並透過帳戶

　　款項移轉轉移到自己私人之帳戶」等文（見本院卷第9 頁）

　　，難謂青上化工廠公司與本件因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法律關

　　係起訴請求之事件有何關聯。原告復空稱被告居所在臺北市

　　中山區，卻全未提出任何資料以為釋明，更有前開入出境資

　　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足資憑佐，是揆諸首揭規定，雖類推適

　　用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、第15條第1 項規定，我國具有

　　國際管轄權，惟高雄市新興區屬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轄區，本

　　院復無任何管轄因素，難謂具有管轄權。

　㈢從而，本院並無本件訴訟之管轄權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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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是基於管轄恆定原則、以原就被原則，爰

　　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鈺純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心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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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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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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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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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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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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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重訴字第572號
原      告  青上化工（廈門）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南宏  


訴訟代理人  陳雅珍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陳俊豪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，除本條例另
　　有規定外，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；民事法律關係之行為地或
　　事實發生地跨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者，以臺灣地區為行為
　　地或事實發生地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下稱
　　兩岸條例）第41條第1 項及第45條各有明文。另訴訟，由被
　　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
　　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、第15條第1 項亦有明定
　　。且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規定，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
　　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
　　管轄法院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原告乃大陸地區設立登記之公司乙情，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
　　基金會核驗之授權委託書、公證書、最新營業執照等附卷可
　　稽（見本院卷第147 頁至第151 頁、第159 頁至第165 頁）
　　，揆之首開規定及說明，兩岸條例未規範管轄權之程序事項
　　，仍得依法庭地法之我國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及國際規範
　　等為法理，本於當事人訴訟程序公平性、裁判正當與迅速等
　　基本原則，以定其管轄法院。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為謀個人私
　　利，違背忠實執行職務之責，利用伊擔任其董事長共20餘年
　　期間，自民國88年至112 年間以借款為名，利用現金支出、
　　銀行現金支票或轉帳、單位商務卡支付及其他方式套取原告
　　資金，從中侵占其鉅額款項共計人民幣2,584 萬餘元，顯構
　　成侵占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所得利益當屬無法律上原因
　　致其受有損害，被告對其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返還不
　　當得利之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
　　179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基上，本件核屬因侵權行
　　為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之事件無訛。
　㈡惟自被告最新戶籍資料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
　　戶基本資訊彙總、歷來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以觀，
　　伊戶籍址係位於高雄市新興區，又均以高雄為入出境地點，
　　申請信用卡時填載之地址亦全位在高雄市，堪認伊住所應位
　　於高雄市而與本院管轄範圍無涉。迨本院於113 年8 月14日
　　北院英民愛113 年度重訴字第572 號函命於原告釋明由本院
　　管轄之因素，原告雖陳報被告擔任訴外人青上化工廠股份有
　　限公司（下稱青上化工廠公司）之監察人，故係在青上化工
　　廠公司登記址即臺北市中山區執行監督公司業務，另伊尚有
　　在臺北市中山區之居所云云，惟姑不論青上化工廠公司與原
　　告間實屬不同法人格，且監察人非如董事經常在公司內執行
　　職務外，據原告民事起訴狀所載內容，被告係「任董事長期
　　間卻將公司之財產及存款隨意花用與胡亂報銷，並透過帳戶
　　款項移轉轉移到自己私人之帳戶」等文（見本院卷第9 頁）
　　，難謂青上化工廠公司與本件因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法律關
　　係起訴請求之事件有何關聯。原告復空稱被告居所在臺北市
　　中山區，卻全未提出任何資料以為釋明，更有前開入出境資
　　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足資憑佐，是揆諸首揭規定，雖類推適
　　用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、第15條第1 項規定，我國具有
　　國際管轄權，惟高雄市新興區屬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轄區，本
　　院復無任何管轄因素，難謂具有管轄權。
　㈢從而，本院並無本件訴訟之管轄權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
　　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是基於管轄恆定原則、以原就被原則，爰
　　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鈺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心怡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重訴字第572號
原      告  青上化工（廈門）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陳南宏  

訴訟代理人  陳雅珍律師
被      告  陳俊豪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，除本條例另
　　有規定外，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；民事法律關係之行為地或
　　事實發生地跨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者，以臺灣地區為行為
　　地或事實發生地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（下稱
　　兩岸條例）第41條第1 項及第45條各有明文。另訴訟，由被
　　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
　　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、第15條第1 項亦有明定
　　。且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規定，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
　　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
　　管轄法院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原告乃大陸地區設立登記之公司乙情，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
　　基金會核驗之授權委託書、公證書、最新營業執照等附卷可
　　稽（見本院卷第147 頁至第151 頁、第159 頁至第165 頁）
　　，揆之首開規定及說明，兩岸條例未規範管轄權之程序事項
　　，仍得依法庭地法之我國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及國際規範
　　等為法理，本於當事人訴訟程序公平性、裁判正當與迅速等
　　基本原則，以定其管轄法院。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為謀個人私
　　利，違背忠實執行職務之責，利用伊擔任其董事長共20餘年
　　期間，自民國88年至112 年間以借款為名，利用現金支出、
　　銀行現金支票或轉帳、單位商務卡支付及其他方式套取原告
　　資金，從中侵占其鉅額款項共計人民幣2,584 萬餘元，顯構
　　成侵占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所得利益當屬無法律上原因
　　致其受有損害，被告對其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返還不
　　當得利之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、第2 項、第
　　179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基上，本件核屬因侵權行
　　為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起訴請求之事件無訛。
　㈡惟自被告最新戶籍資料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卡
　　戶基本資訊彙總、歷來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以觀，
　　伊戶籍址係位於高雄市新興區，又均以高雄為入出境地點，
　　申請信用卡時填載之地址亦全位在高雄市，堪認伊住所應位
　　於高雄市而與本院管轄範圍無涉。迨本院於113 年8 月14日
　　北院英民愛113 年度重訴字第572 號函命於原告釋明由本院
　　管轄之因素，原告雖陳報被告擔任訴外人青上化工廠股份有
　　限公司（下稱青上化工廠公司）之監察人，故係在青上化工
　　廠公司登記址即臺北市中山區執行監督公司業務，另伊尚有
　　在臺北市中山區之居所云云，惟姑不論青上化工廠公司與原
　　告間實屬不同法人格，且監察人非如董事經常在公司內執行
　　職務外，據原告民事起訴狀所載內容，被告係「任董事長期
　　間卻將公司之財產及存款隨意花用與胡亂報銷，並透過帳戶
　　款項移轉轉移到自己私人之帳戶」等文（見本院卷第9 頁）
　　，難謂青上化工廠公司與本件因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法律關
　　係起訴請求之事件有何關聯。原告復空稱被告居所在臺北市
　　中山區，卻全未提出任何資料以為釋明，更有前開入出境資
　　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足資憑佐，是揆諸首揭規定，雖類推適
　　用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1 項、第15條第1 項規定，我國具有
　　國際管轄權，惟高雄市新興區屬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轄區，本
　　院復無任何管轄因素，難謂具有管轄權。
　㈢從而，本院並無本件訴訟之管轄權。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
　　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是基於管轄恆定原則、以原就被原則，爰
　　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鈺純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心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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